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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大研字[2019]21 号

关于申报 2019 年研究生跨学科课程的通知

各二级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

平总书记 2017 年 5 月 3 日视我校重要讲话精神,贯彻落实《中国

政法大学建设高水平研究生教育行动方案》，坚持“强研创优”基

本战略，进一步深化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，促进不同学科之

间的交流与互通，促进我校教职工对知识经济、信息社会、互联

网+与人工智能时代研究生教育教学规律和趋势的研究把握，不断

拓宽研究生学术视野，加强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，

着力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，提升跨学科课程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

制度化水平，提高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，加快“世

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”建设，培养德法兼修、德学兼备的

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，结合我校研究生跨学科课程建设

的实际情况，现将申报 2019 年研究生跨学科课程相关工作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研究生跨学科课程申报原则和内容

研究生跨学科课程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中、三

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5月3日视我校重要讲话精神,

贯彻落实《中国政法大学建设高水平研究生教育行动方案》，坚持

“强研创优”基本战略，体现学校的学科整体优势，同时考虑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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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学科、支撑学科的互补优势，使各学科能以研究生跨学科课程

为支点，形成相互支撑、相互关联的课程群。应体现学科前沿理论

动态，关注经济社会现实问题，反映师资队伍的研究能力，运用先

进的方式方法。本次跨学科研究生课程一般应涵盖 2 个以上一级

学科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课程负责人应长期从事研究生课程的教学，教学改革

经验丰富，教学方法得当，教学效果好。主要参加者应具有三年

以上研究生课程教学经验和研究生培养经验，且近三年承担了与

课程相关的科研项目，科研成果显著。课程教学团队一般不超过 5

人，聘请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授课工作的，兼职教师不超过 2 人。

（二）课程应属于综合素质、专业基础、前沿创新、实践实

习、学术视野课程之一。

（三）所申报课程已列入学院研究生跨学科课程建设规划。

（四）所申报课程需保证在 2019-2020 学年第一学期开课。

三、研究生跨学科课程审核原则与标准

（一）课程设置与申报条件是否相符；

（二）研究生跨学科课程与支撑课程是否合理；

（三）课程负责人和参加人员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情况；

（四）课程建设论证是否科学；

（五）是否有重点建设的必要性及能否达到效果；

（六）有助于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。

四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研究生跨学科课程应确定课程负责人，由课程负责人

组织填写《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跨学科课程申请表》，并提供研究

生跨学科课程和支撑课程的教学大纲及参加人员的科研项目、科

研成果材料复印件。申报时间：2019 年 4 月 8 日-2019 年 4 月 19 日。

（二）申报课程需要在学科所在学院进行初审，学院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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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推荐意见（应明确课程是否列入学院研究生跨学科课程建设规

划）后，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前将纸质版、电子版申报材料汇总交

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（旧 1 号楼 315），联系电话：58908067/66，

58908456。

（三）研究生院复查申报资格并组织评审。

研究生院对申请人资格、申报项目的有关内容是否符合研究

生跨学科课程范围及要求等进行复查，择优确定 10 门左右研究生

跨学科课程并予以资助。

附件：

1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跨学科课程申请表

2．二级培养单位推荐申报研究生跨学科课程汇总表

研究生院

2019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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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跨学科课程申请表
1、开课单位 2、授课教师

3、课程名称

（课程编号）
4、开课学期

5、课程性质 选修课/学位课 6、总学时

7、授课对象 博士/ 硕士 8、学 分

9、课程简介（包括开课目的、开课基础与教学要求等）：

10、教材（作者、书名、出版社及出版年）：

11、参考书（作者、书名、出版社及出版年）：

12、任课教师教学科研简历（其中包括年龄、职称、主要教学科研工作成就等，可加附页）

13、教学大纲（请另附页，应包括课程主要内容框架：各章节的主要内容、目的与要求，主要参考

文献，各章节学时安排表等，并说明教学方式、考试方式等具体教学环节的安排）

课程所属学科研究所意见：

所长签字：

（所公章）

年 月 日

院（所、中心）意见：

主管院长（主任）签字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研究生院培养办意见：

培养办（主任）签字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研究生院审批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 申报研究跨学科课程，须填写本表 1－13各项目；经单位主管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

院审批。 2. 课程编号由培养办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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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国政法大学 XX学院研究生跨学科课程申报统计表

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学科专业
课程负责

人
职称 联系电话

填表人：

学院负责人签字：

备注：1、课程性质栏：根据实际情况，从学位

课或重要选修课中择一填写。2、学科类别栏：

根据课程内容，从 综合素质课程、专业基础课

程、前沿创新课程、实践实习课程、学术视野课

程中择一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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